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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委託辦理辦法總說明 

配合一百十二年五月三日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

二條第九項規定「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得委託公私立機構、法人或團體辦

理，其資格、申請、設備與人員、收費方式、證照格式、合約應載事項、

查核及監督等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為鼓勵公私立機構、法

人或團體辦理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並明定相關事項，爰訂定「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委託辦理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公路主管機關之授權規定。（第二條） 

三、受託機構應檢附之申請流程及文件。（第三條） 

四、受託機構場地及設備要求。（第四條） 

五、受託機構聘用講師資格。（第五條） 

六、受託機構申請變更事項。（第六條） 

七、受託辦理講習費用支付程序規定。（第七條） 

八、受託機構受查核規定。（第八條） 

九、受託機構辦理講習銷案及查驗規定。（第九條） 

十、受託機構不得有之情形及處置規定。（第十條） 

十一、廢止受託機構受委託資格之處分規定。（第十一條） 

十二、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交通部另定之。（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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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委託辦理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九十二條第九項規定訂定之。 

明列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得委託公私

立機構、法人或團體（以下簡稱受託

機構）辦理。 

    公路主管機關為執行本辦法之事

項，得委任所屬下級機關辦理。 

    前項情形，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應

將委任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

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一、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

二條第九項明定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得委託公私立機構、法人或團體辦

理。 

二、 中央及地方公路主管機關配合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七條規定得委

任所屬下級機關辦理委託受託機構

之相關事宜。 

第三條 申請受委託辦理講習資格者

（以下簡稱申請機構），應檢附由負

責人具名之受託辦理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計畫書（如附件一），向該管公路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前項計畫書內容應包含下列事

項： 

一、申請機構名稱、簡介及組織章

程。 

二、一年以上之課程開班規劃，含課

程班別、課程日期時間、課程時

數、可供上課人數、教材大綱。 

三、申請機構負責人、主辦(專職)人

員、擬聘講師身分資料、經歷及

其相關證明文件、可任教班別。 

四、建物及土地可供辦理講習使用之

土地使用分區與使用權利證明文

件及講習場所平面圖（應標明教

室面積，並標明辦公室及安全衛

生等設備位置）。如建物或土地

非屬自有者，應檢附自申請日起

使用期間二年以上之使用權利證

明文件。 

五、其他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指定之

事項。 

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於受理第一項

之申請後，應派員實地審查，審查紀

錄表如附件二。 

    第一項之申請經核准者，由該管

公路主管機關與受託機構簽約，受託

機構依本辦法及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

受託機構應檢附之申請流程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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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辦理講習。 

第四條 受託機構應設置可對外營運及

講習上課之場所，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教室應可容納三十至八十人，平

均每一學員使用面積不得少於一

點二平方公尺。 

二、教室應有良好之採光、照明、通

風；樓梯寬度、防火避難設施及

消防設備等，應符合相關法令之

規定。 

三、教室配備有講習所需設備，包含

課桌椅、電腦、投影機、擴大

機、麥克風、空調及播放器等。 

四、教室需配備有遠端監控錄影設

備。 

受託機構場地及設備要求。 

第五條 受託機構辦理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所聘講師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並檢附相關合格證照或在職證明，經

公路主管機關審核： 

一、經公路主管機關設立之訓練機構

道路交通管理法規或道路交通安

全講習專業訓練結業領有證書。 

二、曾任或現任經教育部認可之高中

(職)以上學校交通法規、交通管

理、交通工程、汽車或機械相關

課程教師滿二年以上。 

三、曾任或現任機關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會或覆議會委員滿二年以上。 

四、曾任或現任警察機關交通執法或

交通事故處理職務二年以上。 

五、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

護理師、心理師、其他醫事專門

職業證書或社會工作師證書之人

員。 

六、曾從事酒駕防制工作二年以上之

專業人士或社會工作人員。 

受託機構聘用講師資格。 

第六條 受託機構有下列變動事項時，

應檢具相關文件(如附件三) 報請該管

公路主管機關審查核准： 

一、講習場所地址變更、遷移、增設

或縮減。 

二、負責人或名稱異動。 

三、主辦(專職)人員或講師之異動或

增減。 

受託機構申請變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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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班別之異動或增減。 

五、暫停辦理委託講習業務。 

六、其他依本辦法規定應申請變更之

事項。 

第七條 汽車駕駛人、汽車所有人、動

力機械駕駛人、動力機械所有人或其

他相關之人參加講習時，應向受託機

構繳納講習費用。       

受託機構辦理講習費用支付程序規定。 

第八條 公路主管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

派員查核受託機構之講習實施情形，

並做成查核紀錄(紀錄表如附件四)。 

    查核內容包含行政管理、師資、

教室、教材、教具及上課情形等事

項。 

受託機構受查核規定。 

第九條 受託機構完成講習後應依上課

日期、班別，將學員名單及其講習通

知單號造冊妥善保管並上傳公路監理

系統註記銷案。 

前項清冊及上課情形之全程錄影

資料，應至少保存三年供公路主管機

關查驗。 

一、受託機構辦理講習銷案及查驗規

定。 

二、汽車駕駛人、汽車所有人、動力機

械駕駛人或其他相關之人依規定參

加講習並完成講習課程後，並由受

託機構依講習通知單號上傳公路監

理系統之道安講習子系統，完成銷

案註記。 

第十條  受託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公路主管機關得依合約核減次期講習

人數或停止辦理講習，並限期改善： 

一、完訓後未依前條規定銷案或學員

超過核定之招收人數。 

二、未依規定開班、講習時數不足或

不依規定收費。 

三、未經核准擅自增設講習場所或變

更核准以外之講習場所講習。 

四、未經核准擅自變更主辦(專職)人

員、講師或負責人。 

五、拒絕、規避或阻撓查核。 

六、偽造講習名冊或註記銷案不實。 

七、場所設施管理不當致學員死傷。 

八、無有效之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

件。 

九、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之事項。 

受託機構不得有之情形及處置規定。 

第十一條  受託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公路主管機關得廢止其受委託資

格： 

一、有前條各款情事之一，且情節重

大。 

廢止受託機構受委託資格之處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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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前條各款情事之一，經依前條

規定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三、經前條規定依合約受核減次期核

定講習人數而仍超過人數，或受

停止辦理講習而仍繼續辦理講

習。 

    受託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

路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受委託資格： 

一、擅自停止辦理委託講習業務一個

月以上或申請暫停辦理委託講習

業務連續達一年後未申請復班。 

二、於三年內違反前條第五款至第七

款規定，受停止辦理講習處置達

兩次。 

三、因辦理講習業務涉及刑事責任經

該管檢察機關起訴或緩起訴。 

    前二項經廢止辦理講習資格之受

託機構，原受託機構及該受託機構登

記地址三年內不得申請辦理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 

    受託機構違反本辦法之處分規

定，應於公路主管機關與受託機構簽

訂之合約中明定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交通部

另定之。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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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受託辦理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計畫書 

受託辦理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計畫書 
      

年 
 

月 
 

日 

受託機構  地 
址 

 

受託機構

簡介 

 

 

負 責 人 
(代表人) 

姓名  出生 
日期 

 性 
別 

 學
歷 

 經
歷 

 

現職  電
話 

 詳細 
住址 

 

 

主辦(專

職)人員 

姓名  出生 
日期 

 性 
別 

 現 
職 

 電
話 

 

申請講習

班別 

 擬辦
理講
習場
所地
址 

 

 
擬聘講師 

一 

姓
名 

 出生 
日期 

 性 
別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電
話 

 詳細 
住址 

 

 

可任教班別 

 

二 

姓
名 

 出生 
日期 

 性 
別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電
話 

 詳細 
住址 

 

 

可任教班別 
 

三 

姓
名 

 出生 
日期 

 性 
別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電
話 

 詳細 
住址 

 

 

可任教班別 

 

四 

姓
名 

 出生 
日期 

 性 
別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電
話 

 詳細 
住址 

 

 

可任教班別 

 

五 
姓
名 

 出生 
日期 

 性 
別 

 學
歷 

 經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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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電
話 

 詳細 
住址 

 

 

可任教班別 

 

土 地 

總 面 積 

 

平方公尺 建物面 
積 

 

平方公尺 
教室
面積 

 

平方公尺 

附件： 
一、一年以上課程開班規劃，含課程班別、課程日期時間、課程時數、可供上課人數、教材大綱。 
二、負責人及擬聘講師身分學經歷等證明文件。 
三、 土地證明文件：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或非都市土地容許及變更使用清冊）、土地使用現況說明

書、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如非屬自有者，其證明文件有效期間須至少二年以上)。 
四、 建物證明文件：建物使用執照（如在公共設施保留地則為臨時建築使用許可證）、建築物使用同

意書(如非屬自有者，其證明文件有效期間須至少二年以上)。 
五、講習場所平面圖。 
六、組織章程。 
七、教學設備(講習所需設備、遠端監控錄影設備)清單。 

此 致 

區監理所 負責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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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委託辦理講習場所審查紀錄表 

講習機構名稱  

實地查核時間  

實地查核地址  

實地查核項目 

審查結果 

備    註 
合格 

不合

格 

講 習 場

地 、 設

施、設備

及教具佈

置情形 

講習場地位置、佈置及設施   土地及建物證明文件 

教室應有良好通風、適當之採光

及照明 

  

 

講習場所應符合建築及消防法規

之規定 

  

 

講習場所平面圖    

講習學員人數應依教室容量妥為

安置，每班人數不得少於三十人

且不得超過八十人，平均每人使

用面積不得少於一點二平方公

尺。 

  

教室面積量測 

教學設備(講習所需設備、遠端

監控錄影設備) 

  

 

講習之備

置情形 

教材   包含最新法規 

課程表    

講師資料   講師證明文件 

其他當地公路監理機關指定事項    

實地查核結果： 

講習機構代表簽章： 

查 核 

人 員 

 

 

科(股) 

 長 

 

 

副  所 

(站)長 

 

 

  所 

(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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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項異動換照申請應備文件表 
變更項目 應檢具文件 備註 

一、 地址變更、遷移、

增設或減縮。 

一、 異動申請書 

二、 變更後之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建築物如係租賃，

其租期自申請日起

算，須在二年以上） 

三、 變更後之場所佈置含

平面配置圖，並標明

教室面積及安全衛生

等設備 

本項當地公路監理機關應

派員實地審查後製作審查

紀錄表。 

二、 負責人或名稱異

動。 

一、 異動申請書 

二、 變更人員證明文件 

 

三、 土地、建物及設施

變更。 

一、 異動申請書 

二、 變更後之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建築物如係租賃，

其租期自申請日起

算，須在二年以上） 

三、 變更後之場所佈置含

平面配置圖，並標明

教室面積及安全衛生

等設備 

本項當地公路監理機關應

派員實地審查後製作審查

紀錄表。 

四、 主辦(專職)人員或

講師之異動或增

減。 

一、 異動申請書 

二、 新增主辦(專職)人員

或講師資格學經歷及

身分證明文件 

 

五、 班別之異動或增

減。 

異動申請書  

六、 暫停辦理委託講習

業務 

異動申請書  

七、 其他。 視異動事項性質檢附相關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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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委託辦理查核紀錄表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代表人

簽章 

 

講習機構名稱 
 

講習教室地點 
 

抽查項目 
符 合 

規 定 

不符合 

規定 

備註 

(不符規定處理情形) 

一、資料陳報及保存    

二、設置講習場所、設備    

三、課程、教材、時數與方式    

四、各項有關教學紀錄及文件    

五、聘用講師資格    

六、講習學員人數    

七、講習收費    

八、講習場所地點     

九、講習機構負責人及名稱    

十、是否配合查核    

十一、講習人員名冊是否正確    

十二、變更異動是否依規定陳報    

十三、建物及土地租約是否有效    

十四、其他    

抽 查 

 

人 員 

 
科(股)

長 

 副所

(站)

長 

 所

(站)

長 

  

 

 


